
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 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就业与再就业，人才，社会保障，和谐劳动关系，干部人事，工资福利等六大职能。
（二）部门基本情况

芒市人社局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参公）均未超编，2016年末实有人数145人，其中行政人员 27人，事业人员（参公）80人，退休人员38人。比2015年末人数139人增加6人，增长率4.32%，属于工作调动增加。公务用车上半年16辆，其中执法车1辆，下半年只留1辆公务用车。
(三)2016年度重点工作介绍

2016年，芒市人社局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民生为本，人才优先”的工作主线，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各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1.统筹城乡就业，确保就业局势稳定良好。一是提高就业服务水平，及在全市11个乡镇、遮放农场及12个社区建立了职业介绍服务站，定期收集岗位信息及时发布，为劳动者提供岗位信息、求职登记、推荐介绍等服务；二是指导服务到位。依托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定期免费为创业者提供适宜的有发展潜力的创业项目信息，坚持不定期走访创业者，了解其经营情况，根据不同情况提出适合的建议，为提高他们的经营效益出谋划策，为创业者保驾护航。“贷免扶补”扶持创业人数140人，完成目标任务140人100%；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创业人数132人，完成目标任务100%。三是将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精准扶贫工作结合起来，结合本地产业结构，围绕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创业需求，将农村适龄的贫困劳动力、直过民族纳为重点培训对象，以种养殖技能和农产品加工业为主要培训内容组织实施培训，已开展十期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培训人数1020人，完成目标任务900人的113.3%，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1868人，完成目标任务4000人的546.7%；四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活动为载体，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84人，完成目标任务1160人的102%；城镇登记失业率4.03%，控制在州下达指标4.5%以内；开发公益性岗位250个，完成目标任务250个的100%；五是认真落实援企稳岗政策，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稳定企业就业岗位作用，积极宣传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申办稳岗，不折不扣的执行政策，减轻企业缴纳失业保险费的负担，确保企业得到实惠，把工作落到实处。5月至12月减少企业缴纳失业保险335万元，拨付企业稳岗补贴29家，资金304.8万元；六是加强境外边民入境务工管理。我局联合市公安局、检验检疫局成立边民入境务工管理服务中心，为境外边民提供“一站式”务工管理服务，介绍外籍人员就业2306人，办理《聘用境外边民用工登记证》20个，办理《境外边民务工登记证》7745本，发放宣传资料4000多份。
2.强力推进社会保险，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一是加大督查力度，认真抓好各类保险工作。市乡两级建立了完善的通报制度，我局与市政府督查室多次到乡镇督查全民参保登记、代扣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提出相应的工作措施，确保各项保险工作的有序推进。。二是妥善落实政策。按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征收社会保险费，职工养老保险费人均降低220.08元，为企业降低养老保险费成本350万元，减免失业保险费907万元，生育保险费率由1%降至0.5%，工伤保险费率由0.3%降至0.2%。养老金全部实行社会化发放，按时足额发放率达100%，社会管理服务率达100%。三是提升服务水平。简化办事流程，缩短审批时限，对建档立卡户实现财政助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四是强化基金监管。进一步健全内控体系，从制度和管理上加强对风险点的排查、分析、评估，规范和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确保各项基金安全运行。
3.强化服务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加强。一是围绕中心引进人才；二是科学公正评选人才；三是深入实施落实待遇。四是加大对军转干部的管理和服务。
4.不断规范服务，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一是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劳动合同签订工作。二是加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力度，及时化解劳资纠纷。三是充分发挥96128热线、信访、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劳动保障监察等多渠道作用，建立了具有人社特色的矛盾纠纷调处联合机制，矛盾纠纷调处能力进一步加强，劳动关系总体保持和谐稳定。
5.以便捷服务为目标，大力推进基础能力建设。一是大力推进基层服务平台项目建设；二是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深入开展人社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工作。
6.立足本职工作，积极推进全市脱贫攻坚工作。一是全力做好技能培训扶贫工作，二是实施社保兜底保障扶贫。
7.以转变作风为出发点，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一是不断加强队伍建设。二是加强行风建设，提升服务水平。三是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二、 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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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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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芒市人社局决算收入合计为21,674,772.01元，比上年17,882,147.79元增加了3,792,624.22元，增长率为78.78%。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拨款20,538,786.63元，农林水支出拨款100,000元、住房公积金781,074元；其他收入254,911.38元主要为上级补助经费收入。收入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基本支出拨款收入17,158,260.63元，比上年11,914,976.04元增加了5,243,284.59元，增长率为44%；二是人员经费拨款收入为13,232,389.97元，比上年10,112,425.95元增加了3,119,964.02元，增长率为30.85%；三是公用经费拨款收入为3,925,870.66元，比去年1,802,550.09元增加了2,123,320.57元，增长率为117.8%，日常公用经费大幅增加的原因，是2016年把转拨给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心的独子费、待遇补差等2,124,133.84元记入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补贴中来，而2015年的此笔拨款是记入行政事业项目收入；项目收入4,220,000元，全部为基建项目拨款收入，比去年5,967,171.75元减少1,747,171.75元，增长率为-29.28%，主要是去年的项目收入中含转拨给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心的独子费、待遇补差等记入行政事业项目的2,227,171.75元、基建项目拨款收入3,740,000元。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芒市人社局决算支出合计21,378,260.63元，比上年总支出17,873,668.79元多3,504,591.84元，增长率为19.61%。其中：基本支出17,158,260.63元，占总支出的80.26%，2015年基本支出为11,914,976.04，占总支出的66.66%， 2016年基本支出比2015年增加5,243,284.59元，增长率为44%，主要原因是工资和福利支出8,763,634.27元比上年6,497,461.48元增加了2,266,172.79元，增长率为34.88%；项目支出4,220,000.00元，都是基建项目支出，占总支出的19.74%，2015年项目支出为5,958,692.75元，占总支出的33.34%，其中含转拨给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心的独子费、待遇补差等记入行政事业项目的2,227,171.75元、基建项目拨款支出3,731,521元。

。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2016年芒市人社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人员经费支出合计13,232,389.97元，占总支出的61.9%。比2015年10,112,425.95元多3,119,964.02元，增长率为30.85%。其中：工资福利支出8,763,634.27元，占经费支出的66.23%，比去年6,497,461.48元增加了2,266,172.79元，增长率为34.88%；支出决算公用经费支出合计3,925,870.66元，占总支出的18.36%，比去年1,802,550.09元增加了2,123,320.57元，增长率为117.80%。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1,765,106.82元、其他资本性支出36,630元、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2,124,133.84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6,200元。经费大幅增加的原因，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较2015年大幅增长的原因，是2016年把转拨给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心的独子费、待遇补差等2,124,133.84元记入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补贴中来，而2015年的此笔拨款是记入行政事业项目收入中。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省财政厅关于“三公”经费决算公开工作的有关精神，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财预〔2016〕143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预算公开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云财预〔2016〕183号）要求，现将有三公”经费部门决算公开说明如下：
 按照财政部明确的“三公”经费统计口径、范围和内容，2016年本单位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数17.66万元，比2015年“三公”经费决算数22.15万元减少4.49万元，下降20.27%。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为0万元，与上年 持平；公务接待费用为5万元，比上年5.03万元减少0.03万元，下降了0.6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为12.67 万元，比上年 17.12万元减少4.45万元，下降了26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 0 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12.67万元。主要用于执法车（相关工作范围）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比上年17.12 万元减少4.45 万元，下降了 26%。
从统计数据看，“三公”经费决算均比去年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芒市人社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委实施办法等厉行节约、要求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加强内控制度建设，认真执行行政支出审批责任制，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以及各种预算外支出；二是公车改革，下半年只留下一辆执法用车，减少了经费支出。

四、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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